
广东省“南粤春雨”公共法律服务志愿者总

队佛山支队社会志愿者分队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南粤春雨”公共法律服务志愿服务队全称广

东省“南粤春雨”公共法律服务志愿者总队佛山支队社会志

愿者分队（以下简称服务队）。 

    第二条  服务队隶属于共青团佛山市委员会及佛山市

司法局，是佛山市志愿者联合会团体会员，由志愿从事公共

法律服务的法律服务机构、法律行业从业人员、高校学生等

组成的志愿团体。 

    第三条  服务队依照国家法律法规、佛山市志愿服务规

章制度和本章程的规定，积极组织和开展公共法律志愿服务

活动。 

    第四条  服务队的宗旨：建立一支制度健全、架构完善、

参与多元、服务实效的专业化公共法律服务社会志愿者队

伍，通过组织志愿者参加公共法律志愿服务活动，令服务对

象获得公共法律支援。 

    第五条  服务队的口号：普惠均等，服务社群。 

    第六条  服务队奉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

愿者准则。 

    第七条  服务队接受共青团佛山市委员会及佛山市司



法局的领导，并接受佛山市志愿者联合会的工作指导。 

    第八条  服务队在国家宪法、法律、法规、有关政策允

许的范围内开展工作。 

    第九条  服务队使用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的会徽、会

旗、会歌。 

    第十条  服务队保障志愿者行动经常化、长期化、规范

化、制度化。 

 

第二章    任务 

第十一条  协助司法行政部门对服务对象开展法制宣

传、法律服务、人民调解、法律援助、社区矫正与安置帮教

等方面的公共法律服务。 

第十二条  协助司法行政部门对服务对象接受服务的

情况进行回访。 

    第十三条  协助佛山市志愿者联合会对服务队进行日

常管理，及时汇报服务队在服务期间的情况。 

    第十四条  参与三级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积极主动

参与平台值班工作，鼓励更多法律界人士参与公共法律服务

志愿服务队。 

 

第三章    组织 

    第十五条  服务队创立于 2015 年 6 月，组织机构由正



副队长、志愿者组成。 

    第十六条  负责人由一名正队长，若干名副队长组成；

负责人是队内的领导核心，是队内各项工作的总策划、总负

责人。与司法局保持密切联系，负责处理服务队与司法局、

社工机构、志愿者联合会及其它组织机构的关系。协调队内

的工作，进行总的调度。与各志愿者密切联系，总结经验。 

    第十七条  队长及副队长由各志愿服务分队自主选举

产生，由佛山市司法局任命。  

  

第四章    注册志愿者的管理 

第十八条  招新。服务队不定期进行招新，有意参加志

愿服务队的人员填写志愿者报名表，经服务队审核整理后公

布志愿者名单。 

第十九条  注册。招新结束后由佛山市志愿者联合会将

志愿者信息录入至佛山市志愿者注册系统，完成注册。 

第二十条  档案管理。注册志愿者档案包括编号、登记

表、辅导记录、服务记录等。由佛山市志愿者联合会制定志

愿者服务活动电子版登记手册，定期上传共享。  

第二十一条  培训辅导。志愿者完成注册登记后，由志

愿者组织对其进行培训辅导，并发给有关书面材料。对于专

业技能要求较高的服务项目，还要组织安排相关的服务技能

培训。  



第二十二条  开展活动。服务队开展活动的程序如下：  

1. 佛山市志愿者联合会与专职调解员沟通了解工作所

需以按需派志愿者到公共法律服务三级平台值班； 

2. 志愿者在三级平台完成值班登记后由专职调解员安

排具体工作，志愿者服从安排； 

3. 志愿者值班期间礼貌真诚接待来访人员并解答相关

内容，填写《值班登记表》并交予专职调解员。当

次服务结束后专职调解员填写《服务反馈表》。上

述两表由专职调解员收集完整后交予佛山市志愿者

联合会存档； 

4. 志愿者服务时数由专职调解员核实后经佛山市志愿

者联合会录入志愿者档案。 

    第二十三条  服务记录。由专职调解员为参与志愿服务

的注册志愿者填写服务记录，专职调解员须汇总包括当次志

愿服务的志愿者名单及其服务时数在内的服务记录，并于一

周内上交至佛山市志愿者联合会进行相关汇总登记以作为

评优表彰的依据。佛山市志愿者联合会不定期对填写信息进

行审核，服务时数汇总表将在项目尾声阶段进行公布。 

    第二十四条  晋升。志愿者晋升采取星级制，星级制共

分五级，参考广东省志愿者星级认定办法，志愿者服务时间

累计达 100小时者晋升为一星级志愿者，累计达 300 小时者

晋升为二星级志愿者，累计达 600 小时者晋升为三星级志愿



者，累计达 1000 小时者晋升为四星级志愿者，累计达 1500

小时者晋升为五星级志愿者。 

    第二十五条  评选表彰。佛山市司法局每年对上年度优

秀志愿者进行表彰，组织志愿者参与佛山市志愿者联合会星

级志愿者认证。 佛山市志愿者联合会根据各服务机构志愿者

服务时数记录及评估结果，对服务时数多且服务评价高的志

愿者及其所属机构进行表彰，同时统一载入志愿者档案存

档。  

第二十六条  工作证及工作服。服务队按照一定的原则

为志愿者进行编号，并发放工作证及工作服，作为志愿者统

一的身份象征。志愿者参加服务队组织的活动时必须佩戴工

作证及穿着工作服。 

第二十七条  退队。由于其个人或其它原因需要退出服

务队的志愿者需提前一个月提出书面申请和对服务队的建

议，由副队长负责办理其退队工作。   

 

第五章    志愿者及其权利义务 

第二十八条  志愿者是服务队的主体，应有高度的责任

心与荣誉感，热心社会公益事业。 

一、招募对象：  

1. 年满十八周岁； 

2. 热爱志愿服务事业，具有奉献精神； 



3. 具备参加公共法律服务志愿活动相应的基本能力和

身体素质；  

4.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服从公共法律服务志愿服务队

的管理。 

    二、志愿者权利：  

1. 自愿加入或者退出“南粤春雨”公共法律服务志愿

服务队（以下简称服务队）；  

2. 参加服务队组织的活动，接受与公共法律服务项目

有关的教育、培训；  

3. 获得服务队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  

4. 获得参加服务队活动所必要的条件和保障；  

5. 要求服务队帮助解决志愿服务过程中的问题； 

6. 对服务队的工作进行监督，提出意见、建议；  

7. 优先获得公共法律服务志愿服务； 

8. 法律、法规及服务队规定的其它权利。 

    三、志愿者义务  

1. 遵守法律法规以及服务队的相关规定；  

2. 接受服务队的指导和安排，履行志愿服务承诺，完

成志愿服务工作；  

3. 自觉维护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不得泄露在参加服

务队活动过程中获悉的个人隐私、商业秘密和其它

依法受保护的信息；  



4. 因故不能完成服务队活动时，及时告知服务队负责

人；  

5. 不得向服务队的服务对象收取或者变相收取报酬； 

6. 不得利用公共法律服务志愿者身份从事以营利为目

的的活动或者违背社会公德的活动； 

7. 维护服务队和志愿者的声誉和形象。 

  

第六章    经费 

    第二十九条  服务队的经费来源为政府拨款。 

    第三十条  服务队的经费使用范围：维持服务队正常工

作运转；符合服务队宗旨的志愿活动；在社会公益及社会保

障范围内的特殊资助。  

    第三十一条  服务队经费设专账管理，由佛山市禅城区

禅青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财务总监保管，接受各部门的监督。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本章程的解释权属广东省“南粤春雨”公

共法律服务志愿者总队佛山支队社会志愿者分队。 

    第三十三条  本章程经 2015年 8月 26日志愿者代表大

会表决通过。 

    第三十四条  本章程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第三十五条  本章程佛山市司法局备案。 



 

 

广东省“南粤春雨”公共法律服务志愿者总队佛山支队

社会志愿者分队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附件： 

1. “南粤春雨”公共法律服务志愿者注册登记表 

2. “南粤春雨”公共法律服务志愿者服务时数登记表 



附件 1 

“南粵春雨”公共法律服务志愿者注册登记表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民族  

照片 
籍贯  户籍所在地  

政治 

面貌 
 宗教信仰  

学历  职称  职务  职业  

毕业或在读 

学校及专业 
 

工作单位及地址  

身份证号码  有何特长  

申请加入的 

志愿者组织 

广东省“南粤春雨”公共法律服务志

愿者总队佛山支队社会志愿者分队 
服务区域  

服务类别 

（可多选） 

1.法制宣传〔 〕；2.法律服务〔 〕；3.人民调解〔 〕； 

4.法律援助〔 〕；5.社区矫正与安置帮教〔 〕 

具备的有关资格 

或执业证书（如国

家 法律职业资格，

心理 咨询师资格

等〕 

 

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 

及邮编 
 手机  

email  QQ  

申请人承诺 

1.我愿意成为一名光荣的志愿者。我承诺：尽己所能，不计报酬，帮助

他人，服务社会，践行志愿精神，传播先进文化，为社会进步奉献力量。 

2．我已知悉公共法律服务志愿者的相关条件、服务领域及服务风险。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  

注：“广东志愿者信息管理服务平台”注册界面中“行政区域”项按表格中“服

务区域”录入，“详细地址”项按“联系地址”录入 



附件 2 

“南粤春雨”公共法律服务志愿者服务时数登记表 

 

服务日期：     年    月    日 

服务地点：                    

服务内容：                    

专职调解员：                  

姓名 签到时间 签退时间 服务时数 备注 

     

     

     

     

     

     

     

     

     

     

     

     

     

     

     

 


